附件1

2019年红木家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红木家具质量监督抽查。本细则依据家具类产品相关标准要求制订，本次抽查产品范围为红木家具，抽查企业范围为广西所有红木家具产品生产加工及经营销售企业。本细则内容包括企业规模划分、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复检。

2 企业规模划分

根据红木家具产品行业的实际情况，生产企业规模以企业年销售额为标准划分为大、中、小型企业，企业规模划分具体见表1。

表1  企业规模划分表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年销售额（万元）
	≥30000
	≥3000且＜30000
	＜3000


3 检验依据

GB/T 5296.6－200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6部分：家具

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 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18107-2017    红木

经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或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4 抽样

4.1 抽样的规格型号

在企业的加工中心或市场随机抽取经企业检验合格或以任何方式表明合格的产品。优先抽取能反映企业实际生产能力、代表企业实际质量水平、成为企业主导产品的规格型号。确定抽样的规格型号后，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随机抽取受检企业生产、加工或销售的整套（件）红木家具，进行检验。

4.2 抽样数量及方法

使用专用工具在家具隐蔽处截取长为（5～20）mm、宽厚度（3～8）mm（Φ10mm）的实物木块，每件（套）家具选取（1～6）个部位进行取样。每个部位抽取样品数为2小块，其中１块为检验用，另１块以备异议复检。

4.3 抽样拍照

对抽取的家具样品及相关文件材料进行拍照。抽取的整件（套）家具、取样部位、产品保证文件（如有时）以及加贴封条完好的试样全貌（附营业执照或其他证明材料）等分别拍取至少一张照片。抽样所采集的上述照片均纳入检验报告中。

4.4 样品处置

小块样品取出后立即编号，密封包装后，贴上抽样单位、受检企业双方签字确认的封条。在运输存储过程中应防止污损，不得受潮、雨淋。产品保证文件复印件（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企业公章）应与检验用样品一并封存并随样品带回存放于承检机构。

4.5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分别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同时记录被抽查企业上一年度该产品的销售总额，以万元计。若上一年度没有生产或销售抽查产品，则以本年度已实际生产或销售的抽查产品销售额来统计，并加以注明。

5 检验要求

5.1检验项目要求

检验项目要求见表2。

表2  检验项目要求一览表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产品标准代号或法规
	强制项/推荐项
	备 注

	1
	产品保证文件
	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
	强制项
	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中第6、7章

	2
	产品用材名称
	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
	强制项
	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中第6.2.3款


5.2 检验应注意的问题

5.2.1检验机构接收样品应当有专人负责检查和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及其它可能对检测结果或者综合判定产生影响的情况，并确认样品与抽样单的记录是否相符，对检测样品加贴相应标识后入库。

5.2.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6 判定原则

6.1 合格判定原则

6.1.1 当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执行标准要求，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红木家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xx企业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实物质量、产品保证文件合格。”

6.2 不合格判定原则

6.2.1 当所检项目产品用材名称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产品保证文件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时，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红木家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xx企业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实物质量不合格，产品保证文件合格。”

6.2.2 当抽查产品所检项目产品用材名称符合执行标准要求、保证文件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红木家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产品保证文件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xx企业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实物质量合格，产品保证文件不合格。”

6.2.3当所检项目产品用材名称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保证文件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判定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红木家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GB/T 28010-2011（GB 28010-2011）《红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xx企业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实物质量不合格，产品保证文件不合格。”

6.2.4当产品执行企业标准，但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 ××号文中《2019年红木家具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项目检验结果符合××企业标准号（列出标准号）要求，但不符合××标准（列出标准号）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符合××标准号《企业标准名称》要求，不符合××标准号《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名称》要求。”

7 异议处理复检

对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7.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7.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通知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8 附则

本细则编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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